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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勇

從2001到2006年，以1957至1960年

前後甘肅省夾邊溝勞教農場中「右派」

勞教人員悲慘遭遇為表現內容的作品

相繼出版，自此，「夾邊溝」這樣一個

地處西北邊陲的勞教農場開始進入

公眾視野並蜚聲全國。這些作品主

要包括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系列小

說、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

（以下簡稱《經歷》）、高爾泰《尋找家

園》、邢同義《恍若隔世——回眸夾

邊溝》、趙旭《風雪夾邊溝》、李景沆

《蒙恩歷程》、龐瑞琳、賈凡《苦太陽》

以及由楊得志口述、楊肅整理的〈別

了，夾邊溝〉等1。這些作品揭開了

塵封數十年的夾邊溝慘痛歷史，並引

發了人們對「反右」運動及右派勞動教

養歷史的關注和思考。近半個世紀

後，對這段餓死過半右派悲劇的補充

書寫，不僅是對冤死斯地亡靈的一次

遲來祭奠，更是對1957至1960年中國

的一次跨時空探訪，一次「歷史記憶」

的發掘打撈，其價值在於「拒絕遺忘」

且引為「後世之師」。探討夾邊溝右派

勞教書寫，要求我們必須進入到當時

歷史語境中。我們得悉「夾邊溝事件」

乃是在特定權力規則下，敵視知識份

子的當權者對右派們採取「過度懲罰」

的結果。此外，勞動教養制度還關涉

到中國憲政化中的知識份子改造問

題；而「過度懲罰」則與憲政化建設中

的罪責刑關係等原則問題相關。只有

在認知「過度懲罰」的基礎上，我們

才能更深刻地體味和解釋夾邊溝書

寫所透露出的強烈冤屈感和不平的控

訴基調。

一

1958年，「反右」次年，甘肅省近

三千名被開除公職的「極右份子」，

被送往酒泉夾邊溝農場進行「勞動教

養」。該農場「四周是鹽鹼地、戈壁和

沙漠，沒可能徒步穿越」2，是一個

適於關押收容的封閉空間。從1958到

1960年底，這批作為專政對象的勞教

份子，在惡劣的伙食條件和工作環境

中，經受�以繁重勞役為主要內容的

「改造」。在全國大饑荒的日子�3，

身陷囹圄的他們更是遭受了極端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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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飢餓，以致大批死亡，事態驚動

黨中央。1960年12月蘭州會議決定糾

「左」，搶救人命，然此時幸存者已遠

不足一半。夾邊溝因這一慘史具有

「典型意義」：「右派們在夾邊溝的勞

動生活，是反右鬥爭的『聚焦點』。研

究反右問題不能漏掉甘肅。了解甘肅

的反右鬥爭，最不能忘記的就是夾邊

溝。」4

與1980年代初王蒙、張賢亮等人

的「右派」小說相比，高爾泰、和鳳鳴

的夾邊溝寫作實現了某種「質」的超

脫。同樣以「右派」身份親歷過勞教，

同屬「完全在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的

薰陶下成長起來」的「解放的一代」知

識份子，本來「最難擺脫思想的束

縛，改變自己『馴服工具』的性格」5。

不同的是，王、張等人的寫作囿於

「命定的政治視角，使他們將苦難的

歷程化為英雄的傳奇」6。當他們回首

往事時，放棄客觀真實與歷史沉重而

選擇了抒情和輕鬆，執守於「我得到

的仍然超過於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

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得到的是經風

雨、見世面，得到的是二十年的生聚

與教訓。」7我們看到：「他們的感性

生命已被號稱集體的理性所徹底吞食

甚至異化掉了。」8相反，和鳳鳴則主

動「敞開記憶的閘門，讓四十年前的

苦難一次又一次呈現眼前，遠距離地

回顧過去的那一頁」，「將它真實地再

現在讀者面前，⋯⋯讓苦難和奮爭成

為一筆精神財富警示後人，使這段沉

重的歷史勿再重演。」9我們從字�行

間看到「對於『遺忘』的恐懼和焦慮，

在親身經歷歷史浩劫的當事人那�，

顯得更為迫切。」bk因此，夾邊溝寫作

者「不斷地揭開傷口，不讓它過早地

癒合」bl，他們致力於發掘和保存「血

和淚寫就的歷史」，也成就了夾邊溝

書寫的基本意義。既然奧斯威辛之後

還要不斷地寫詩，那麼，夾邊溝之

後，我們也還是要不停地言說、書寫

以拒絕遺忘。

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回顧過去

或捍i記憶的層面，顯然又是不夠

的。寫作的本質意義，在於沿�對

「過去」的m述而抵達「未來」，在於從

寫作的本質意義，在

於沿r對「過去」的v

述而抵達「未來」，在

於從簡單而必要的歷

史反思上升到人性拷

問、人道關懷，乃至

制度反思的層面。在

反遺忘的同時，夾邊

溝書寫試圖重新喚起

許多美好的東西。圖

為夾邊溝農場戈壁灘

上的鹽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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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人道關懷，乃至制度反思的層面

上來。在反遺忘的同時，夾邊溝書寫

試圖重新喚起那曾經「連同一具具屍

體一起」，被埋葬在「一個個墓穴中」

的「理智、科學、忠誠、技術、執

著、追求、思念、親情、正義」等「人

類社會追求的許多美好的東西」bm。於

是它便上升到了人性拷問的較高層

面，像高爾泰的《尋找家園》，就超越

了普通的哀怨悲憤，「從感性出發，

回歸本真的人性。同是回憶錄，從材

料的選擇，細節的捕捉，到m述的角

度，都大大超越了囿於個人經歷的自

傳，更有別於在意識形態框架下批評

意識形態的庸俗社會學文本。」bn更重

要的是，由於他的文字容納了重建未

來人性家園的「理想」，這使得即便是

記述殘酷，也潤有光澤閃耀。

二

夾邊溝系列作品對於「反右」及右

派歷史的描摹和反思，應該說是相對

客觀和中肯的，也達到了一定的思想

高度。但是也有不足，「對於當年作

為處理『右派份子』主要手段的勞動教

養制度，除了法學界給予了冷靜的反

思和中肯的評價以外，社會公眾甚至

當年的眾多『右派份子』本人，卻很少

有提出尖銳批評的。這不能不令人深

思。」bo這一批評準確指出了「右派」題

材寫作的普遍關注盲點。旨在規訓和

懲罰知識份子的勞動教養制度，儘管

不是右派m述的重點，可它不僅是一

個無法繞過，更是一個關鍵因素：只

有對勞教制度的回顧和細剖，才能更

客觀地理解和反思夾邊溝的書寫和歷

史，深刻認識右派苦難史。

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緣起，要追

溯到1950年代前期的「鎮反」、「肅反」

運動等時期，為了處置歷次運動中清

查出來的，不夠判刑但政治上不適合

再留用的反革命份子、壞份子，中共

中央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指示」和「決

議」，將這些人集中收容並送到特定

場所，讓他們為國家勞動，並對其進

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使他們轉

變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這實際上

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依照前蘇

聯實行的辦法，將給舊政權工作過的

人員和一部分政治犯以及政治上「不

可靠」的人集中起來管制，與斯大林

在遠東、西伯利亞等邊遠、荒蕪地區

搞「流放勞改營」，是一脈相承、大同

小異的。中國在引進後「根據不同歷

史時期的社會綜合治理、政治運動及

社會治安管理的實際需要，進行了從

內容到形式的全面改造。」bp其主要作

用在於以非常手段，解決特殊歷史時

期的階級鬥爭、社會治安、勞動就業

以及意識形態等問題。不難看出，這

是「一種由政府施行的政治處置手

段，帶有懲罰性。」bq

「反右」之前，勞教制度的雛形已

經形成。1957年6月份開始的「反右」

運動，促成了勞動教養法規的順利出

台。出於處理大批的「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之需，1957年

8月3日，經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七十八次會議批准，國務院正式公

開發布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br，對勞動教養的

對象、性質、處罰內容、審批程序、

管理機構、組織形式及操作程序等作

出了明確的規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規

的形式正式確立了勞動教養制度。

《決定》及各項勞教具體措施的出台，

啟動了一個對所謂右派份子進行規訓

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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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懲罰的新機制。前文提過，新建立

的勞教制度與之前的勞改、苦役或者

監禁等，有�本質上的一致性：「行

使�致力於規範化的權力，旨在製造

出受規訓的個人。」bs換言之，目的就

在於將他們改造成為徹底溫順的良民

或者臣民，讓他們在時間和空間方面

受到約束，並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接受

懲罰。將部分右派集中送去勞動教

養，除了將他們與社會隔絕起來外，

也有整肅社會的作用——我們可以將

其視為1950年代初期鎮反肅反、三反

五反等社會整肅運動的延續。

從本質上講，這種嚴厲的、擁有

系列程序和系統功能的規訓制度，是

統治階級用以行使權力統治的工具，

它「同監獄一樣，都往往行使�一種

致力於規範化的權力。⋯⋯所有這一

切都是為了製造出受規訓的個人。」bt

比如它可以「被用來對個體進行分

配、分類，在空間上固定他們；提取

他們最大的時間和精力，訓練他們的

身體」ck。正因為如此，這種規訓通常

「能夠給人以懲罰和強制行為的聯想

和威懾，使其成為一個馴服的人。」cl

只是「通過勞動教養（此處主要指強迫

勞動）來改變人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

點，未必奏效。因為政治、意識形態

的問題與人是否好逸惡勞沒有必然聯

繫。」cm而且，國家是否有強制性改造

公民個人思想的權力，這也是一個值

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勞動教養制度既是「一種規則體

系」，因為它「被設想為不但對人的

行為而且也對人的『思想』能發生效

力」；它又帶有「某種懲戒性」，理由

是「為了遏制某種品行而設計的，且

那些『特定的人』不管主觀上願意與否

他都必須接受強加於他的這種『遏

制』」cn。就制度的設置和目的而言，

限制被勞教對象的人身自由固然是必

要手段，但往往在實施中，限制的時

間和空間等方面的執行條件和嚴厲程

度已遠遠超過管制、拘役等刑罰，可

以說達到了有期徒刑的程度。

一般認為，勞動教養是當時處理

「右派份子」最為嚴厲的方式co。強制

勞動既是對懲罰對象一定利益的剝

奪，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肉體痛苦。

「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本身就具有

繁重和辛苦的意蘊。《決定》在勞教期

限、審批程序等問題上都缺乏明確的

成文規定，因此「勞動教養工作在實

際操作時⋯⋯很快就突破了法規所規

定的收容範圍和對象，其審批權限和

程序也沒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把勞動

教養人員錯誤地當作專政對象來對

待。」cp在後來的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

中，勞動教養制度成了解決政治、意

識形態問題，對階級敵人和政治對手

實行專政的重要工具。當然也有利於

某些當權者藉機對所謂階級敵人、政

治對手的迫害，特別是被打入另冊的

「右派份子」。

三

有人指出：「勞動教養制度之於

知識份子不只是一種強制性的方式而

已，還關涉了中國憲政化中的知識份

子改造，以及如何處理知識與權力之

間的關係等問題。」cq作為對「不安分」

的知識份子群體的殺雞儆猴式的警誡

和規訓，勞動教養的背後體現了「權

力」對「知識」和「思想」的統制和對知

識人的懲罰。權力與知識是天然對立

衝突的關係：「權力趨於集中，知識

是分散的，⋯⋯權力是封閉的，而知

識是開放的，⋯⋯權力的質地是強硬

在階級鬥爭與政治運

動中，勞動教養制度

成了解決政治、意識

形態問題，對階級敵

人和政治對手實行專

政的重要工具。當然

也有利於某些當權者

藉機對所謂階級敵人、

政治對手的迫害，特

別是被打入另冊的

「右派份子」。



122 人文天地 的，不容改變的，⋯⋯知識不同，它

是可補充，可修正的，一直處在形成

的過程中。從本質上說，知識是反決

定論的，它沒有固定的目標；而權力

的目的是明確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

征服。權力就是終結。」儘管權力和

知識也有相互依存、依賴的方面，但

是這種依賴性不可能是平等的：權力

對知識只有剝奪、佔有或者支配，而

不會委身於知識。「在權力和知識之

間，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

鬥爭，一直在公開地，或者隱蔽地進

行。」cr規範、培育或者戕害，是權力

對知識利用或遏制的主要渠道。

饒有意味的是，《決定》「對勞動

教養的性質問題的處理，採取的是

『模糊性』立場。⋯⋯立法者刻意淡隱

『懲戒』的性質和色彩」cs。之所以採用

「勞動教養」的形式而不直接將「極右

份子」關進監獄，大概正是毛澤東思

想改造學說的體現。「勞動教養」暗含

了勞動的光榮性，勞動成了衡量一個

人先進與否、革命與否的主要標尺，

所以，勞動就不是一種懲罰方式，而

是改造立場的必經之路。知識份子由

於缺少了勞動這一課，現在把他們送

去勞動，就是給他們補課，對他們進

行再教育：此所謂「教養」之「教」。所

以，勞動教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

毛澤東《講話》精神和所謂「正確解決

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學說的發

展和具體化。明白了官方對「勞動教

養」的定位和灌輸，也許就能更好地

解釋前文論及的王蒙、張賢亮等眾多

受過勞動教養折磨的人，仍然執著忠

於黨，仍然認為得大於失的原因ct。

此外，勞動教養「實際包含�強制勞

動和教育改造的雙重含義。其中，強

制勞動生產是手段和途徑，進行政治

改造和思想改造是最終的目標。」dk重

點還是在於對「人」、對思想的馴服和

改造。

以強迫犯人勞動為主要內容的懲

罰制度，隱蔽地傳遞了一種嚴厲的權

力關係。它通過安排、強制犯人勞

動，就能夠培養他們守秩序和服從的

習慣——犯人勞動的價值在此得到體

現。在建立一種權力關係和使個人服

從的模式中，懲罰執行者被賦予「一

種絕對的權力，任何第三者都不得干

擾他。被改造者應該完全置於那種權

力之下。」dl明確了這種嚴格的權力等

級關係，我們才能解釋夾邊溝書寫中

總體惡劣的管教幹部形象，以及他們

與勞教份子（被懲罰、被改造者）之間

的緊張對立關係。即便有個別同情右

派並給予適當照顧的人，他們對勞教

對象的「寬大」，僅僅是出於一種同情

「弱者」的本能，遠遠談不上對「反右」

運動、對勞教制度或者對勞教份子的

「罪行」有深入的質疑或者否定。

而另一方面，由於「勞動教養」實

際上賦予了每個單位的當權者以一種

特權，他們可以不受法律制約，僅憑

個人決定，就可以把本單位的任何人

送去勞動教養。所以，「左」傾嚴重的

甘肅省，在懲罰右派、推行勞教政策

方面自有一套：「在反右派鬥爭之

後，從省上到地區領導，他們對於在

全省新出現的開除了公職的極右份子

的懲罰與改造，是選擇了一個在全省

首屈一指嚴酷與艱苦的所在，以夾邊

溝的土地面積、氣候與生產條件，是

否能讓極右份子們憑靠勞動作到養活

自己，並無人想及。夾邊溝的極右份

子從未吃飽過飯，貧瘠而嚴重鹽鹼化

的土地其收穫物無法使終年勞動的人

果腹。飢餓，成為對他們的主要懲罰

手段。」和鳳鳴在她的《經歷》一書中

作如是詳述dm：

以強迫犯人勞動為主

要內容的懲罰制度，

隱蔽地傳遞了一種嚴

厲的權力關係。它通

過安排、強制犯人勞

動，就能夠培養他們

守秩序和服從的習

慣——犯人勞動的價

值在此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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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這種普通人難以生存的地方

對甘肅全省的極右份子予以懲罰，讓

兩千多無辜者在苦役及無效勞動中消

耗體力消磨生命。這正是當時甘肅省

一些領導人所要的效果。

夾邊溝名為勞教農場，事實上對

右派份子們實行的是管勞改犯的一套辦

法，而且自有其更嚴厲的一套懲罰手

段。省勞改局把全省唯一的、主要接

納右派份子的勞教農場選中在夾邊

溝，對其施政方針肯定早有指示，早就

做了安排，⋯⋯以後釀成大慘案的前

提，在農場改為勞教單位時就已形成。

書�還特別提到一個場景：

早在1958年秋冬之際，夾邊溝農場就

出現過大量死人，場領導最初有些緊

張，因為在50年代初期，勞改隊死亡

率突然增長也是不允許的。他們立即

向張掖地委作了書面匯報，而地委書

記安振的回答是：「搞社會主義死幾個

人就尻子鬆了嗎？」有此指示，場領

導吃了定心丸，誰也不願意為管轄之

下勞教份子們的死活再說甚麼話了。

對於地委書記的話，錢理群有過深刻

的解讀：「這�暗含�一套嚴密的『革

命邏輯』：搞社會主義，也是搞革

命，總是要死人的；因此，為了社會

主義的整體利益的需要，個人，包括

個人的生命，應該作出無條件的犧

牲；而黨的政策正是這樣的社會主義

整體利益的具體體現；因此，黨的政

策是高於個人生命的，當二者發生矛

盾，個人生命應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政

策；因此，即使死了人，我們也應該

堅持黨的政策，因為這就是搞社會

主義的需要。」dn當大饑荒襲來之時，

「被改造的右派份子卻是剝奪了人身

自由的，沒有外出逃荒的可能，面對

饑荒，就毫無躲閃的餘地了。」do夾邊

溝的災難雖有偶然性（饑荒）的因素，

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勞役繁重、糧食

定量短缺等過度懲罰的措施，以及相

關執行機構、人員不遺餘力的貫徹和

實施所致。

對於勞動教養制度，在夾邊溝作

品的m述�的確沒有過多的涉及和關

注——他們更多的是針對當權者和勞

教幹部的批判譴責，而不太觸及勞教

制度本身——這當然是個遺憾，但反

過來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是「反右」、

「右派」書寫的一個新路向或增長點

呢？不過儘管如此，夾邊溝寫作者在

m述中，還是不自覺進入了另外一條

解讀歷史的途徑——關於「過度懲罰」

的書寫。

四

夾邊溝作品中對於劃「右」原因及

罪與罰關係的描述，形象地刻畫出在

「革命」名義下的罪刑失度。在《尋找

家園》中，高爾泰說：「在整個鳴放過

程中，我自始至終，一言未發，一個

字也沒寫。」可是「想不到第一個被揪

出來的右派份子，就是我。」dp其他作

品也提到了許多右派是莫名其妙被送

進來的。有的只是為了一點小事，比

如不服從分配，得罪領導，或者堅持

要回家鄉等等，也有少數是從「沒完

成右派指標的單位補漏補出來的。」dq

作品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大部分人被劃

為右派的主要原因，僅僅是在鳴放中

批評了當權者或社會弊端，所謂「因

言獲罪」。把這些人的「罪行」和其後

的勞教經歷結合起來看的話，我們可

以說它是一種違背當代民主國家基本

就勞動教養制度與憲

法的關係來說，前者

是以後者為根據制訂

的。與憲法觀念相適

應，憲法的政治性、

階級性決定了勞動教

養的政治性和階級

性——這一點在對極

右份子的勞教實踐中

得到明顯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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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失度」或者「過度懲罰」。為了更

深刻認識勞教制度對夾邊溝事件的影

響，我們有必要將其置於憲政領域來

對照考察。

一般認為，當代民主國家的基本

憲政原則是法治原則。「法治，在一

定意義上說是憲治，是一種建立在憲

法確認之上的憲政秩序。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可

以說，就是依憲治國，建立憲政國

家。」dr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

政治上實行與高度集中計劃體制相適

應的中央集權制，「因此，國家整體

利益得以一再強調，個人對於國家的

依附性越來越強。這種整體主義的價

值觀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配�我

國的社會生活」ds，同時也極大地影響

了我們對憲法的認知和理解：憲法作

為階級鬥爭的產物，被視為階級力量

對比的表現，是勝利的階級制訂並用

來維護和鞏固本階級政權的工具。基

於此，「憲法成為在階級鬥爭中獲取

的國家權力的確認書，在某種意義上

接近於授權（力）法，憲法的規範性被

淡化，而其政治性被強化，憲法成為

治國的總章程，其本應具有的國家權

力的限制機能被無形地消弭。」dt

就勞動教養制度與憲法的關係來

說，前者是以後者為根據制訂的。與

憲法觀念相適應，憲法的政治性、階

級性決定了勞動教養的政治性和階級

性——這一點在對極右份子的勞教實

踐中得到明顯體現。國家（政府）制訂

並實施《決定》這樣一種行為和權力，

表現為一種具有強制性的、凌駕於個

人之上的支配力量。但「這並不意味

�國家憑藉這種刑罰權，可以為所欲

為。」ek也就是說，規範國家和政府行

為是法治原則的應有之義。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認為法治有

一個清楚的基本點，即「留給執掌強

制權力的執行機構的行動自由，應當

減少到最低限度。」雖則「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個人自由，但是在法治之

下，卻防止了政府採用特別的行動來

破壞個人的努力。」el

法治原則的核心要求是「罪刑法

定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講，罪刑法

定原則就是刑事政策領域的根本法治

原則。」em「罪刑法定主義是對罪刑擅

斷主義的否定，是以限制基於國家權

力的刑罰權、保障公民人權免受國家

權力侵害的自由主義為基調而設計的

法治國家的刑法原則」en。落實到具體

司法實踐中的罪刑法定原則，要求

「罪刑相適應」或者「罪刑均衡」，這不

僅是法學界已經基本達成的共識，馬

克思對此也有論述：「要使懲罰成為

合法的懲罰，它就應該受到法的原則

的限制。任務就是要使懲罰成為真正

的犯罪後果。」罪犯「受懲罰的界限應

該是他的行為的界限。」eo

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相當長的一

個時期內，出現的情況是「法制闕

如，以政策治理國家。司法活動也以

政策為導向，成為貫徹政策的工具。

在這種政策法的狀態之下，司法運行

難免陷入困境。」ep儘管由於受到各種

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制約，司法活動產

生量刑偏差在所難免，但是像勞動教

養這種制度也是絕無僅有：「在現代

國家中恐怕很難再找出一個國家的行

政強制措施會對人身自由限制如此之

久。」eq在夾邊溝，對「極右份子」的懲

罰，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對人的自由

和權利的剝奪，直至剝奪了人的生存權

利。對於上千右派「因言獲罪」而致死

在夾邊溝，對「極右

份子」的懲罰，遠遠

超出了一般意義上對

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剝

奪，直至剝奪了人的

生存權利。對於上千

右派「因言獲罪」而致

死的處置，我們說它

嚴重違背了罪責刑相

適應原則而成為一種

過度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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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置，我們說它嚴重違背了罪責刑

相適應原則而成為一種過度的懲罰。

夾邊溝右派勞動教養題材的寫

作，通過對夾邊溝三千「右派份子」慘

絕人寰的悲慘命運的表現，來發掘往

事、保存記憶、反思歷史。書中被打

入另冊的右派們，宿命般經受�勞役

之苦並面臨飢餓和死亡的折磨。當右

派們在夾邊溝為了「摘帽」而互相揭發

告密，在絕境中為求得活命而捨棄人

格和尊嚴的時候，政治的荒謬與殘酷

由此躍然紙上。在對歷史苦難的揭露

和書寫過程中，部分作者——既有歷

史親歷者也有非親歷者——表達了一

種自覺明確的批判意識：對於反人

性、反人類的「左」傾思潮，以及由此

衍生的「反右」之類的政治運動、嚴酷

且違法的勞動教養制度，還有生成這

些歷史運動和制度的思想機制、權力

機制和社會機制，在理性的反省之

後，均應採取適當的措施和行動，以

求徹底根除。

夾邊溝的苦難是雙重的：改造

（或者「規訓」，包括思想和行動改造）

和懲罰（勞役、飢餓和死亡）。前者造

成了人的變異和墮落，後者則以殘酷

的方式導致了上千知識份子死於非

命。在對改造和懲罰的質疑、聲討和

反思過程中，人類的價值與尊嚴由此

進入了夾邊溝m述的核心，「夾邊溝」

因此進入奧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島的行

列而獲得不朽，正如楊顯惠在《夾邊

溝記事》一書的代跋中所說的：「歷史

不會忘記夾邊溝」。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

我們的「夾邊溝」書寫，離《古拉格群

島》（Arkhipelag GULag）、《日瓦戈醫

生》（Doktor Zhivago）及《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還有多遠？時過境

遷，只有跳出個人恩怨的桎梏，以豁

達的胸襟、理性的眼光和冷峻的筆

觸，去回顧、審視、書寫那段不堪的

歷史，才有可能縮小這個距離。如是

看來，上文所論述的勞動教養制度和

過度懲罰，對於未來的右派勞教寫作

而言，應該不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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